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烟草专卖局
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

    第一条为加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管理，规范烟草制品零售市场经营秩序，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本规划适用于乌恰县行政区域内烟草制品零售点的布局管理。
第三条本规划所指烟草制品零售点（以下简称零售点）是指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经营场所。
第四条本县辖区烟草制品零售点设置实行网格管理，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两级网格。
一级网格按行政区划及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功能特性划分为农村网格、城区网格、特殊区域。
二级网格在一级网格内按照位置相邻、属性相同原则划分为乡级村组（连队）、乡级行政中心、居民小区、商住区、集贸区、矿区、口岸园区、口岸居民区、口岸、工业园区、旅游景区、客运站、高速路服务区。
第五条依据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和社会发展水平，以常住人口数、各小区住户人口数和商铺数为基础数据，确定二级网格内烟草制品零售点数量、间距设置标准，实行零售点总量控制。
（1） 村组（连队）。自然村、连队行政区划。村组（连队）网格按照每800人口设置1个零售点，不足800人口的设置1个零售点，800人口以上的，每增加600人口增设1个零售点；100米范围内不超过3个，每2个店之间的距离不少于30米。
（2） [bookmark: _Hlk81220472]乡级行政中心。农网乡镇中心繁华区域以及乡政府所在地区域（包含国道、省道等主要干道）。乡级行政中心网格按照每600人口设置1个零售点，不足600人口的设置1个零售点，600人口以上的，每增加600人口增设1个零售点；100米范围内不超过3个，每2个店之间的距离不少于30米。
（3） 居民小区。商业住宅小区，零售点位于住宅小区底的商业区域。居民小区网格按照每400人口设置1个零售点，不满400人口的设置1个零售点，400人口以上的，每增加400人口增设1个零售点；100米范围内不超过3个，每2个店之间的距离不少于30米。
（4） 商住区。包含酒店、餐饮，休闲、购物、娱乐等商业元素，满足消费多样化的商业住宅小区、商业区混合体。按照固定门店数每20户商铺设置1个零售点，不满20户的设置1个零售点，每增加20户增设1个零售点；100米范围内不超过3个，每2个店之间距离不少于30米。
（5） 集贸区。农副产品市场、综合市场、建材家居市场、汽修汽配市场、小商品市场等。按固定门店（含沿街门面）形成的市场规模，设置零售点上限。固定门店数每40户设置1个，不满40户的设置1个零售点，40户以上的每增加40户增设1个零售点。
40户（含）以下的设置最多2个零售点，40户以上的设置最多不超过5个零售点；100米范围内不超过3个，每2个店之间不少于30米。
（6） 客运站。专门办理客运业务的汽车站。按照每400人设置1个零售点，不足400人设置1个零售点；400人以上的，每增加400人增设1个零售点；100米范围内不超过3个，每2个店之间不少于20米。
（7） 工业园区。划定一定范围的土地，以专供工业设施设置、使用的区域。按照每400人设置1个零售点，不足400人设置1个零售点；400人以上的，每增加400人增设1个零售点；100米范围内不超过3个，每2个店之间不少于30米。
（8） 口岸居民区。以口岸通关区为主，辐射出的经济贸易综合区域，包含居民小区且符合商住区的特性。按照固定门店数每10户商铺设置1个零售点，不足10户的设置1个零售点，每增加10户增设1个零售点；100米范围内不超过4个，每2个店之间不少于25米。
（9） 口岸园区。以口岸通关区为主，辐射出的经济贸易综合区域。按照固定门店数每20户商铺设置1个零售点，不足20户的设置1个零售点，每增加20户增设1个零售点；100米范围内不超过3个，每2个店之间不少于30米。
（10） 口岸。以口岸通关区为主。按照固定门店数每20店设置1个零售点，不足20户的设置1个零售点，每增加20户增设1个零售点；100米范围内不超过3个，每2个店之间不少于30米。
（11） 矿区。正在开采的含矿地段。依据空间区域划分模式与乡级行政中心合并为最小单元格，按照每600人设置1个零售点，不足600人的设置1个零售点，600人以上的，每增加600人增设1个零售点；100米范围内不超过3个，每2个店之间的距离不少于30米。
第六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不违反本规划第八条规定的，按照“一店（区）一证”设置零售点：
（一）旅游景点游客服务区提供问询、餐饮、日杂商品售卖等服务的场所；
（二）品牌连锁经营的超市、便利店（门店数量等于或大于50家）；
（三）高速路服务区专门为乘客和司机停留休息的场所，提供停车场、公共厕所、加油站、小卖部。
第七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不违反本规划第八条规定的，零售点数量上限放宽30%，间距放宽50%。
（一）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造成无法在核定经营地址经营，持证人申请变更到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地址经营的；
（二）中小学、幼儿园周边退出的零售点，持证人一年内重新择址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三）社会弱势群体、优抚对象首次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设置零售点：
（一）申请人为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二）申请人为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
（三）申请人被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
（四）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作出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发证决定后，申请人一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五）因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烟草专卖许可证被撤销后，申请人三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六）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并且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七）经营场所位于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内及距离校园出入通道口100米（100米是指在不违反交通规则或能够无障碍通过的前提下，对步行的最短距离进行测量）范围内的；
（八）利用自动售货机、信息网络等途径销售烟草制品的；
（九）经营农药、油漆、烟花爆竹等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品的商店或者其他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烟草制品的场所；
（十）已被政府纳入拆迁规划的区域；
（十一）未形成食杂店、便利店、超市、商场、烟酒商店、娱乐服务场所等商品展卖场所的商业楼宇；
（十二）住宅小区除平层全开放式门店外的其他场所；
（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第九条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出入口100米距离范围内已设置零售点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不再延续。
第十条乌恰县烟草制品零售点网格划分根据城市规划发展情况，动态调整网格属性、布点数量，面向社会公示。
第十一条本规划实施过程中，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对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二条本规划由乌恰县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三条本规划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5年起实施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同时废止。
